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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的规定，2019年4月至6月，普洱市审计局对普洱工业园区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业园区开发公司）2016年至2018年度资产负债损益情况进行了审计，有关情况进行了必要的延伸和追溯，现将审计结果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工业园区开发公司系2006年经普洱市人民政府批准，由普洱市国资委出资组建的国有独资公司。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过的财务报表反映，公司2016年至2018年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如下（单位：万元）：
	年度
	资产
	负债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16
	24 973.96
	27042.80
	-2 068.84
	0.00
	-176.29
	-176.29

	2017
	35 069.48
	37 281.30
	-2 211.82
	14.58
	-128.05
	-128.05

	2018
	35 897.46
	38 238.87
	-2 341.41
	35.00
	-126.36
	-126.36


审计结果表明，工业园区开发公司2016年至2018年资产负债损益基本真实、合规，资产、负债、营业收入逐年增长，三年均为亏损，净资产逐年下降，未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已经资不抵债。在会计核算、内部管理、遵守财经法规等方面存在一些问题。
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1．超过合同约定金额支付工程价款260.95万元（截至审计日工程未结算），未按规定招投标。
2．实收资本和其他应收款不实。
3．往来款长期挂账508.38万元。
4．重大事项未报普洱市国资委备案3 373万元。
5．违规购买茶叶1.23万元。
6．其他需要关注的事项。（1）抵债资产入账价值390.84万元未经评估，且未办理权属证明。（2）已建成移交房屋未进行账务处理，涉及房屋1 490套账面价值3 114.81万元。
三、审计处理情况及建议
上述问题，市审计局已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出具了审计报告并下达了审计决定书。对未按规定招投标、重大事项未报普洱市国资委备案、违规购买茶叶的问题移送有关部门处理。对往来款长期挂账的问题应及时催收应收款。
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市审计局建议：一是认真学习并严格遵守国家财经法规，特别是企业财务通则和基本建设财务规则、会计准则，严格按照规定要求进行账务处理，正确反映资产负债损益情况；二是严格执行企业内部管理制度，增强制度执行力，强化对资产特别是资金的管理，防止因管理不善导致国有资产损失；三是认真分析公司经营的困难及亏损原因，积极向有关部门反映，寻求恰当的解决方案。
四、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工业园区开发公司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逐一对照整改。超过合同约定金额支付工程价款已于2020年3月收回；违规购买茶叶已于2019年5月封存剩余茶饼待处理；移送普洱市工业园区管委会处理实收资本和其他应收款不实、重大事项未按规定报主管部门备案的问题，市工业园区管委会于2020年5月对上述事项进行了查处，对实收资本和其他应收款不实正积极与有关部门沟通对接，争取支持，力争在出资年限履行好出资人的责任和义务；重大事项未按规定报主管部门备案的问题，对相关当事人进行警示谈话，并作出深刻书面检查，同时2020年的年终绩效考评核定额度的基础上减少10%。对审计建议，工业园区开发公司积极采纳，并逐一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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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的规定，2019年4月至6月，普洱市审计局对普洱公路规划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路设计院）2016年至2018年度资产负债损益情况进行了审计，对有关情况进行了必要的延伸和追溯，现将审计结果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公路设计院于1991年12月设立，是普洱市交通局下属实行企业化管理的自收自支事业单位。2018年11月30日根据“普交发〔2018〕176号”文，变更为公司制企业法人，同时将股权100%转让给普洱交通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过的财务报表反映，公司2016年至2018年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如下（单位：万元）：
	年度
	资产
	负债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16
	2 157
	286
	1 871
	1 939
	588
	515

	2017
	1 386
	112
	1 274
	984
	-660
	-697

	2018
	1 406
	130
	1 276
	1 275
	31
	1


审计结果表明，公路设计院2016年至2018年资产负债损益基本真实、合规，与2016年相比，2017年和2018年，普洱公路设计院的资产、负债、净资产及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净利润均出现下降，2017年产生严重亏损，国有资产未实现保值增值。在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内部管理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
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1．往来款长期挂账未及时清收，涉及金额19.84万元。
2．账务处理不规范，涉及金额4.09万元。
3．公务接待不规范，涉及金额3.20万元。
三、审计处理情况及建议
上述问题，市审计局已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出具了审计报告并下达了审计决定书。要求及时催收应收款，严格执行《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及国内公务接待规定，规范公务接待行为。
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市审计局建议：一是严格执行公务接待管理规定和内部控制制度，对发生的公务接待业务要逐笔记账，对每笔财务支出要履行审批手续；二是认真遵守企业会计准则和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完善财务手续，及时清理往来账目，避免国有资产损失。
四、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公路设计院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逐一对照整改。对往来款长期挂账未及时清收的问题，经查实已无法收回，作坏账进行调账处理，其余已按审计要求进行整改完善。
对审计建议，公路设计院积极采纳，并逐一落实。


[bookmark: _Toc65534809]普洱市恒信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2016年至2018年度资产负债损益情况审计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的规定，2019年4月至6月，普洱市审计局对普洱市恒信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恒信工程监理公司）2016年至2018年度资产负债损益情况进行了审计，有关情况进行了必要的延伸和追溯，现将审计结果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恒信工程监理公司成立于2001年8月，隶属于普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注册资本金50万元。根据2018年7月31日《普洱市住建局普洱市国资委关于普洱市恒信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等2户企业整体划转事宜的通知》（普住建发〔2018〕199号）文件，恒信工程监理公司整体划转给普洱市城建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过的财务报表反映，公司2016年至2018各年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如下（单位：万元）：
	年度
	资产
	负债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16
	151
	9
	142
	160
	-16
	-16

	2017
	84
	9
	78
	94
	-64
	-64

	2018
	57
	5
	52
	94
	-26.5
	-26.5


审计结果表明，恒信工程监理公司2016年至2018年资产负债损益基本真实合规，资产、负债、净资产、营业收入逐年下降，2016年至2018年连续三年均为亏损，国有资产未实现保值增值。在遵守财经法规、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内部管理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
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1．内控制度不健全。
2．未按规定缴纳个别已签订劳动合同人员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
3．未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4．代缴纳应由个人承担的工会会费0.47万元。
5．需要关注的事项。（1）恒信工程监理公司部分监理项目已完工并经审计确认，但未确认收入，涉及应收监理费284.45万元。（2）2016年至2018年，恒信工程监理公司支付外单位及职工个人借款13.3万元，无集体决策的痕迹资料。
三、审计处理情况及建议
上述问题，市审计局已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出具了审计报告并下达了审计决定书。要求制定合同管理制度、业务接待费管理制度、固定资产管理制度、车辆使用费管理制度等并按规定执行，依法依规为员工缴纳保险和住房公积金，及时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向个人收回由公司代付的个人会费并作账务调整。
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市审计局建议：一是完善企业内部管理，健全合同管理和业务接待管理等内部控制制度，细化“三重一大”具体实施办法，强化资产、收入和支出的管理，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二是认真学习并严格遵守财经法规及相关法律法规，保障公司及员工的合法权益，按规定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和工会会费。
四、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恒信工程监理公司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逐一对照整改。目前除应收监理费284.45万元问题正在进行催收外，其余问题已按审计要求整改完善。对审计建议，恒信工程监理公司积极采纳，并逐一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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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的规定，普洱市审计局于2019年4月至6月，对普洱市建筑勘察设计院（以下简称：建筑设计院）2016年至2018年度资产负债损益情况进行了审计，有关情况进行了必要的延伸和追溯，现将审计结果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建筑设计院成立于1982年10月，隶属于普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属企业化管理的国家事业单位。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过的财务报表反映，公司2016年至2018年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如下（单位：万元）：
	年度
	资产
	负债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16
	1 948
	1 130
	818
	2 126
	-50
	-50

	2017
	2 142
	1 304
	838
	2 230
	27
	19

	2018
	1 578
	779
	799
	2 228
	3
	3


审计结果表明，建筑设计院2016年至2018年资产负债损益基本真实、合规，资产、负债、净资产、利润总额、净利润在2018年均呈现下降趋势，国有资产未实现保值增值。在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企业重大经济决策和企业内部管理等方面存在一些问题。
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1．“三重一大”制度执行不到位，个别业务未严格按内部决策程序执行。
2．超标准、违规发放运动服、烤火费及降温费14.68万元。
3．未按规定缴纳4名员工住房公积金。
4．应收账款长期挂账（十年以上）10万元。
5．需要关注的事项。长期股权投资账面值为26万元，系建筑设计院1993年8月集资入股集体股份制企业，后来因国家政策及经营问题，该企业已经注销，形成投资损失11.76万元。建筑设计院于2016年12月12日将投资损失向普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申报审批，至今未收到批复，未进行账务处理。
三、审计处理情况及建议
上述问题，市审计局已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出具了审计报告并下达了审计决定书。对“三重一大”制度执行不到位，个别业务未严格按内部决策程序执行的问题，应按“三重一大”管理制度完善相关程序并移送相关部门处理。对超标准、违规发放运动服、烤火费及降温费的问题，清退收回并归还原资金渠道并移送有关部门处理。对未按规定缴纳4名员工住房公积金的问题，应依规为上述4名职工缴存住房公积金；对应收账款长期挂账（十年以上）的问题，应及时催收应收款并按规定处理。
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市审计局建议：一是增强法纪意识，认真学习并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财经法规，不能违规发放实物和补贴，依法保障员工的合法权益；二是严格执行“三重一大”制度及其他各项财务审批制度，完善会计凭证附件，规范企业会计处理，保证会计核算真实合规，正确反映资产负债损益情况；三是加强对财务人员的业务和财务知识培训，提高财务人员的业务能力。
四、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建筑设计院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及时召开整改工作会议，并成立审计整改工作小组，安排部署审计整改任务。对“三重一大”制度执行不到位的问题，已严格按制度具体实施办法办理。对超标准、违规发放运动服、烤火费及降温费的问题，已于2020年3月清退收回。对未按规定缴纳4名员工住房公积金的问题，已于2019年1月起缴纳；对应收账款长期挂账（十年以上）自2006年至今一直以书面及口头进行催收。对审计建议，建筑设计院积极采纳，并逐一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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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65534811]普洱市绿色经济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2016年至2018年度资产负债损益情况审计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的规定，普洱市审计局自2019年4月至6月，对普洱市绿色经济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普洱市绿色经济担保公司）2016年至2018年度资产负债损益情况进行了审计，对有关事项进行了必要的延伸和追溯，现将审计结果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普洱市绿色经济担保公司系2014年1月29日普洱市人民政府金融办公室全额出资设立的国有独资企业，注册资本金10 200万元。
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的财务报表反映，公司资产、负债及损益情况如下（单位：万元）：
	年度
	总资产
	负债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16
	12 774
	2 519
	10 255
	1 092
	43
	-18

	2017
	10 929
	709
	10 220
	584
	8
	1

	2018
	10 939
	898
	10 041
	514
	-23
	-33


审计结果表明，普洱市绿色经济担保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基本健全，“三公”经费逐年下降，2016年至2018年资产负债损益基本真实合规，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净资产均逐年下降，未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在遵守财经法规、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内部管理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
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1．虚减利润1 943万元。
（1）无依据列支坏账损失700万元，导致利润虚减。
（2）无依据核销代偿款1 443万元，导致利润虚减。
2．长期股权投资账实不符1 000万元。
3．违规报销公文包费用0.72万元。
4．违规发放实物1.82万元。
5．需要关注的事项：（1）法院已判决的担保业务3笔，未代偿金额1 208.76万元。（2）截至2019年5月9日，普洱市绿色担保公司尚有5 456.97万元代偿款未收回。（3）借款给关联公司“普洱市绿色金融服务有限公司”，存在无合同、无利息、无借条情况。
三、审计处理情况及建议
上述问题，市审计局已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出具了审计报告并下达了审计决定书。对会计核算方面存在的问题，要求普洱市绿色经济担保公司及时调整账务处理并在今后杜绝此类问题再次发生，对违规报销公文包费用的问题已移送相关部门进行处理，对违规发放实物的问题要求普洱市绿色经济担保公司今后应严格按照相关规定执行，杜绝此类现象再次发生。
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市审计局建议：一是加强学习，严格执行财经法规及相关规定；二是加强内部控制，减少国有资产流失。
四、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针对本次审计发现的问题，普洱市绿色经济担保公司采取积极措施进行整改，对审计建议已积极采纳，并逐步落实。对会计核算不规范问题，普洱市绿色经济担保公司已做账务调整处理；其余问题普洱市绿色经济担保公司表态今后将严格按规定执行，杜绝此类问题再次发生。


[bookmark: _Toc65534812]普洱市展翼置业有限公司2016年至2018年度资产负债损益情况审计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的规定，2019年4月至6月,普洱市审计局对普洱市展翼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展翼公司）2016年至2018年度资产负债损益情况进行了审计，有关情况进行了必要的延伸和追溯，现将审计结果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展翼公司系经普洱市人民政府批准，2011年12月27日由普洱市国资委出资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过的财务报表反映，公司2016年至2018年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如下（单位：万元）：
	年度
	资产
	负债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16
	42 022.49
	35 794.69
	6 277.80
	1 226.24
	-259.60
	-259.60

	2017
	57 278.16
	51 268.50
	6 009.66
	396.30
	-207.87
	-207.87

	2018
	61 231.38
	51 310.68
	9 920.70
	313.65
	-338.64
	-338.64


审计结果表明，2016年至2018年展翼公司资产负债损益基本真实，资产、负债、净资产逐年增加，资产负债率超过80%，营业收入逐年下降，连续三年均产生较大的亏损，剔除财政拨款外，国有资产未实现保值增值。在遵守财经法规、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内部管理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
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1．会计核算不规范，涉及金额943.69万元。
2．实收资本不实。
3．往来款长期挂账未及时清理25 399.02万元。
4．重大事项未按规定报主管部门备案，涉及金额32 225万元。
5．违规购买茶叶1.54万元。
6．需要关注的事项。（1）40个达不到公开招投标的项目采取合同谈判方式进行，但参加合同谈判的单位仅为一家，涉及金额117.49万元。（2）2017年5月未核实动产抵押物及办理相关不动产抵押手续出借资金3 000万元，截至审计日，逾期尚未收回本息及违约金3 803.09万元。（3）租金收入未按照实际租赁期限进行摊销，均在收到租金时一次性计入其他业务收入。
三、审计处理情况及建议
上述问题，市审计局已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出具了审计报告并下达了审计决定书。对实收资本不实、重大事项未按规定报主管部门备案、违规购买茶叶的问题，移送有关部门处理。对会计核算不规范的问题，应按相关规定规范会计核算处理；针对往来款长期挂账未及时清理的问题，应及时与债权债务人核对，认真清理并按规定处理。
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市审计局建议：一是严格执行国家财经法规和企业内部管理制度，增强制度执行力，强化对资产特别是资金的管理, 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防止国有资产损失；二是认真学习并严格遵守企业财务通则和会计准则，认真清理往来账目，定期与对方单位核对往来账款，正确反映资产负债损益情况。
四、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展翼公司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逐一对照整改。对会计核算不规范的问题，已按审计要求进行了账务处理；对往来款长期挂账未及时清理的问题，已与有关债权债务人通过企业询证函形式进行清理核对；对违规购买茶叶的问题，已于2019年5月起封存剩余茶饼待处理；移送普洱市工业园区管委会处理实收资本不实、重大事项未按规定报主管部门备案的问题，市工业园区管委会于2020年5月对上述事项进行了查处，对实收资本不实正积极与相关部门沟通对接，争取支持，力争在出资年限履行好出资人的责任和义务；重大事项未按规定报主管部门备案的问题，已对相关责任人进行警示谈话并作出深刻书面检查，同时2020年的年终绩效考评核定额度的基础上减少10%。对审计建议，展翼公司积极采纳，并逐一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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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65534813]普洱市云河林木培育有限公司2016年至2018年度资产负债损益情况审计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第二十条规定，普洱市审计局于2019年4月至6月，对普洱市云河林木培育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河林木培育公司）2016年至2018年度资产负债损益情况进行了审计，现将审计结果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云河林木培育公司于2006年10月20日经市政府批准成立的国有独资公司，原公司名称为普洱市云河旅游开发有限公司，2017年5月更名为普洱市云河林木培育有限公司。注册资本50万元，出资人为普洱市国资委。
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财务报表反映，云河林木培育公司资产、负债及损益情况如下（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
总额
	负债
总额
	所有者
权益
	营业
总收入
	利润
总额
	净利润

	2016年
	1 122.92
	122.13
	1 000.79
	267.82
	10.98
	10.29

	2017年
	1 468.64
	107.40
	1 361.24
	888.60
	362.41
	361.99

	2018年
	1 356.18
	52.45
	1 303.73
	302.25
	15.72
	14.89


审计结果表明，云河林木培育公司2016年至2018年资产负债损益基本真实，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率总体呈现逐年下降趋势。在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企业内部管理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
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1．无验收定价资料，支付采购苗木款109.41万元。
2．个别办公费用支出无明细清单，金额0.72万元。
3．合同管理制度执行不到位，个别业务实际与合同约定不一致，部分采购苗木花卉未签订合同。
三、审计处理情况及建议
上述问题，市审计局已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出具了审计报告。对无验收定价资料，支付采购苗木款，个别办公费用支出无明细清单问题，要求河林木培育公司应完善手续，补充有关资料，对无验收定价资料，支付采购苗木款问题移送有关部门处理；合同管理制度执行不到位，个别业务实际与合同约定不一致，部分采购苗木花卉未签订合同问题，云河林木培育公司应严格执行内部管理制度，完善企业内部管理。
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市审计局建议：一是严格按照《会计基础工作规范》的规定和要求进行会计核算；二是完善企业内部管理，增强制度执行力，提高企业经营管理能力和水平，降低经营风险。
四、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云河林木培育公司采取多种措施抓好审计整改工作，对审计建议已全部采纳，并逐步落实。无验收定价资料，支付采购苗木款问题已补齐了相关资料；个别办公费用支出无明细清单金额问题已补充完善了相关资料；个别业务实际与合同约定不一致问题已重新签订了苗木销售合同；采购苗木花卉未签订合同，未见书面定价依据金额问题，已补齐了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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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65534814]普洱市景东林业局2016年至2018年度资产负债损益情况审计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第二十条规定普洱市审计局于2019年4月至6月，对普洱市景东林业局（以下简称：景东林业局）2016至2018年度资产负债损益情况进行了审计，现将审计结果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景东林业局自成立于1959年，1998年10月国家禁止对天然林的采伐，全面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由原来以木材生产采伐经营为主转为对森林资源管护和进行公益林建设，2004年开始按省林业厅下达的人工商品林采伐指标进行试采。
根据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财务报表反映，景东林业局2016年至2018年度资产、负债及损益情况如下（单位为万元）：
	项目
	资产
总额
	负债
总额
	所有者
权益
	营业
总收入
	利润
总额
	净利润

	2016年
	4 797.01
	2 765.02
	2 032.00
	730.43
	116.77
	91.92

	2017年
	4 770.98
	2 667.12
	2 103.86
	607.85
	74.04
	49.64

	2018年
	4 508.93
	2 226.42
	2 282.51
	1 266.32
	70.58
	53.58


审计结果表明，景东林业局2016年至2018年资产负债损益基本真实，资产负债率逐年下降，国有资产连续三年基本实现保值增值。但审计也发现，景东林业局在会计核算和内部管理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
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1．内部控制制度执行不到位。景东林业局部分事项未按《财务管理制度》规定执行审批签字制度。
2．2016年至2018年编制会计报表时少列资产总额1166.60万元。
3．2018年末多计固定资产19.72万元。
4．少数业务结算或报销时附件不全，结算依据不充分、发票有瑕疵。
5．其他需要关注的问题。（1）2018年末，景东林业局应交普洱市林业局和云南省林业厅育林基金分别为196.39万元和210.40万元，企业长期挂账。（2）2018年末，“其他应收款/棚户区改造企业配套资金”科目余额498.48万元，长期挂账。
三、审计处理情况及建议
上述问题，市审计局已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出具了审计报告。针对内部控制制度执行不到位问题，要求严格执行内部管理制度，加强对业务审批环节的管理；2016年至2018年编制会计报表时少列资产总额及2018年末多计固定资产问题，要求如实反映各项会计要素，如实确认、计量和报告固定资产；少数业务结算或报销时附件不全，结算依据不充分、发票有瑕疵问题，要求完善有关资料，按规定严格审批，做到手续齐备，确保每一笔经济支出真实、合法。
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市审计局建议：一是认真贯彻执行国家财经法规和单位的《财务管理制度》，完善企业内部管理，提高管理水平。二是认真学习并严格遵守企业财务通则和会计准则，如实反映符合确认和计量要求的各项会计要素及其他相关信息，保证会计信息真实可靠、内容完整。三是加强资产管理，定期盘点固定资产，认真清理往来款项，对账实不符的资产及时进行账务处理。四是切实履行审计整改主体责任，深入分析问题成因，从源头上整改问题，健全完善内控制度。
四、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景东林业局采取多种措施抓好审计整改工作，对审计建议已全部采纳，并逐步落实。审批签字制度执行不到位问题完善了记账人员、复核人员的签字和盖章手续，制定了内部管理制度；业务结算或报销时附件不全、结算依据不充分、发票有瑕疵问题，已提供工程验收清单、用工协议、用工人员收据；购买食品无明细清单，发票未盖章问题，已补齐明细清单和加盖发票专用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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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65534815]普洱市墨江林业局2016年至2018年度资产负债损益情况审计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第二十条规定，普洱市审计局于2019年4月至6月，对普洱市墨江林业局（以下简称：墨江林业局）2016年至2018年度资产负债损益情况进行了审计，现将审计结果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墨江林业局成立于1966年，原隶属于云南省林业厅的国有企业，1988年1月经济体制改革后隶属于思茅地区（现普洱市）至今。
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财务报表反映，墨江林业局资产、负债及损益情况如下（单位为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
总额
	所有者
权益
	营业
总收入
	利润
总额
	净利润

	2016年
	6 789.62
	3 754.03
	3 035.59
	766.84
	112.99
	92.84

	2017年
	7 272.61
	3 886.51
	3 386.10
	469.07
	47.86
	33.63

	2018年
	6 976.84
	3 122.05
	3 854.79
	783.82
	42.30
	30.66


审计结果表明，墨江林业局2016年至2018年资产负债损益基本真实，资产负债率逐年下降，国有资产连续三年基本实现保值增值。但审计也发现，墨江林业局在会计核算和内部管理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
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1．内部控制制度不健全。
2．减税降费政策未完全执行，2016年多计提育林基金56.27万元。
3．2010年，违规出借成品油经营许可证，存在重大经营风险。
4．2018年末，虚列固定资产133.11万元。
5．2018年末，存货少计53.09万元，资本公积多计53.09万元。
6．2018年少计收入97.70万元。
7．其他需要关注的问题。截至2018年12月31日，育林基金余额497.10万元，长期挂账“长期应付款”科目。
三、审计处理情况及建议
上述问题，市审计局已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出具了审计报告。对墨江林业局内部控制制度不健全问题，要求制定并执行与经营相关的合同管理制度，完善业务接待费管理制度；减税降费政策未完全执行，2016年多计提育林基金的问题，要求调整相关账务；违规出借成品油经营许证，存在重大经营风险问题，要求收回出租的成品油经营许可证，消除重大风险隐患，并将该事项作移送相关部门处理；2018年末虚列固定资产，2018年末存货少计资本公积多计，2018年少计收入的问题，要求调整相关账务。
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市审计局建议：一是健全合同管理制度, 完善企业内部管理，提高企业经营管理能力和水平，消除重大经营风险隐患；二是认真学习并严格遵守企业财务通则和会计准则，正确核算经济业务，真实反映资产负债损益情况；三是切实履行审计整改主体责任，深入分析问题成因，从源头上整改问题，健全完善资产管理等内控制度。
四、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墨江林业局采取多种措施抓好审计整改工作，对审计建议已全部采纳，并逐步落实。企业内部管理方面存在问题，制定了合同管理制度和业务接待费管理制度；减税降费政策未完全执行问题，已于2019年12月作了相关账务调整；违规出借成品油经营许可证问题，已收回成品油经营许可证；对2018年末虚列固定资产，少计存货、多计资本公积，2018年少计收入问题已于2019年12月调整了相关账务，缴纳了相关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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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65534816]普洱市卫国林业局2016年至2018年度资产负债损益情况审计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第二十条规定，普洱市审计局自2019年4月至6月，对普洱市卫国林业局（以下简称：卫国林业局）2016至2018年度资产负债损益情况进行了审计，现将审计结果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卫国林业局始建于1969年，属国有老森工企业，经营区地跨宁洱、景谷两县。1992年2月，经原思茅地委会议决定，由卫国林业局承包经营普洱人造板厂。
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过的财务报表反映，卫国林业局资产、负债及损益情况如下（单位为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所有者
权益
	营业
总收入
	利润
总额
	净利润

	2016年
	21 295.80
	10 332.28
	10 963.52
	7 982.74
	63.60
	47.70

	2017年
	21 473.04
	10 360.91
	11 112.13
	8 347.59
	66.23
	66.23

	2018年
	20 418.11
	8 852.40
	11 565.71
	10 403.86
	71.21
	71.21


审计结果表明，卫国林业局2016年至2018年资产负债损益基本真实，资产负债率逐年下降，国有资产连续三年实现保值增值。但审计也发现，卫国林业局在会计核算和内部管理等方面存在一些问题。
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1．对外披露的会计报表未包含普洱市卫国林业局调查规划设计队的报表。
2．2017年挤占专项资金17.56万元。
3．2018年末，存货少计113.26万元，资本公积多计113.26万元。
4．少数业务结算或报销时附件不全，无结算依据、无发票、发票不全。
5．管理制度不健全、不完善，制度执行不到位。
6．年末未盘点固定资产。
7．在业务接待费中报销购买高档茶叶款2.32万元。
8．其他需要关注的问题。
（1）2018年末，投资损失523万元长期挂账，未做处理。
（2）2018年末，无需偿还的长期借款本息1744.89万元长期挂账，未做处理。
（3）2018年末，卫国林业局在工行的银行存款82.65万元，反映在宁洱县财政局住房公积金专户中。
（4）卫国林业局育林基金已按规定从2016年未再计提，以前年度计提的育林基金1 502.73万元，2016年至2017年全部冲减造林成本。
（5）截至2018年末，局机关办公楼等房屋资产无房产证。
三、审计处理情况及建议
上述问题，市审计局已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出具了审计报告。对卫国林业局对外披露的会计报表未包含普洱市卫国林业局调查规划设计队的报表问题，要求卫国林业局在对外报送会计报表时，应包含普洱市卫国林业局调查规划设计队资产负债表，完整反映企业资产负债情况；2017年挤占专项资金的问题，要求卫国林业局调整账务，归还挤占的森林管护经费；2018年末存货少计资本公积多计的问题，要求卫国林业局应调整相关账务；少数业务结算或报销时附件不全，无结算依据、无发票、发票不全的问题，要求按规定严格审批每一笔经济业务，做到手续齐备，确保每一笔经济支出真实、合法；管理制度不健全、不完善，制度执行不到位的问题，要求卫国林业局应制定相关的制度；年末未盘点固定资产的问题，要求卫国林业局定期盘点固定资产；在业务接待费中报销购买高档茶叶款的问题，移送有关单位处理。
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市审计局建议：一是认真贯彻执行国家财经法规，制定相关制度提高管理水平；二是认真核对账套之间的往来及外部往来，准确核算经营损益，真实反映资产负债损益情况；三是加强资产管理，建立部门固定资产台账，定期对固定资产和存货进行盘点，核对账目，确保资产的安全完整，防止国有资产损失。
四、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卫国林业局采取多种措施抓好审计整改工作，对审计建议已全部采纳，并逐步落实。对外披露的会计报表未包含调查规划设计队的问题已在2019年度报表完整反映；2017年挤占专项资金的问题已在2020年3月调整归还；2018年存货少计，资本公积多计问题已在2020年3月份调整账务处理；少数业务结算或报销时附件不全，无结算依据、无发票、发票不全的问题在今后的业务中严格审核、审批，严格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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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65534817]普洱市安达驾驶员培训学校有限公司2016年至2018年度资产负债损益情况审计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的规定，2019年4月至6月，普洱市审计局对普洱市安达驾驶员培训学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洱市安达驾校”）2016年至2018年度资产负债损益情况进行了审计，现将审计结果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普洱市安达驾校前身为普洱市安达驾驶员培训学校，2014年1月更名为普洱市安达驾驶员培训学校有限公司，由普洱市国资委出资，注册资本为1 000万元。
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财务报表反映，2016年至2018年普洱市安达驾校资产、负债及损益情况如下（单位：万元）：
	年度
	总资产
	负债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16
	9 987
	3 199
	6 788
	5 522
	1 018
	818

	2017
	8 757
	1 941
	6 816
	4 763
	214
	38

	2018
	8 741
	1 921
	6 820
	3 945
	92
	6


审计结果表明，普洱市安达驾校2016年至2018年资产负债损益基本真实、合规，内控制度基本健全，三公经费逐年增加。资产、负债逐年下降，净资产基本保持不变，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净利润逐年下降。在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
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1．漏计监理费用和应付款3.4万元，导致资产和负债同时漏列。
2．个别其他应收款长期未作清理和催收。
3．无形资产少摊销0.4万元，导致资产和利润同时虚增。
4．交通安全宣传警示教育中心工程项目投资191.91万元，在长期待摊费用挂账，未转入固定资产。
三、审计处理情况及建议
上述问题，市审计局已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出具了审计报告。针对漏计监理费用和应付款的问题，要求普洱市安达驾校补计并支付监理费；对长期挂账的其他应收款应，及时进行清理和催收；少摊销的无形资产，应补摊销；长期待摊费用中的交通安全宣传警示教育中心项目，应转入固定资产。
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市审计局建议：一是认真学习并严格遵守企业财务通则和会计准则，严格按照规定进行账务处理，正确反映资产负债损益情况；二是要认真分析研究营业收入和利润连年下降的原因，寻求发展的解决方案；三是尽快与市交通警察支队理顺“交通安全宣传警示教育中心”的产权归属关系。
四、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bookmark: _GoBack]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普洱市安达驾校采取多种措施抓好审计整改工作，对审计建议已全部采纳，并逐步落实。已支付监理费3.40万元，收回应收款项0.30万元，摊销无形资产0.40万元；交通安全宣传警示教育中心项目已于2019年8月从长期待摊费用转入固定资产管理和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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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65534818]普洱市城建投资开发有限公司2016年至2018年度资产负债损益情况审计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的规定，普洱市审计局自2019年4月至6月，对普洱市城建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洱市城投公司）2016年至2018年度资产负债损益情况进行了审计，对有关事项进行了必要的追溯和延伸，现将审计结果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普洱市城投公司于2006年7月25日工商注册登记，截至2018年12月31日，注册资本金5 000万元，现有股东3个。
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反映，普洱市城投公司资产、负债及损益情况如下（单位：万元）：
	年度
	总资产
	负债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16
	523 220
	260 828
	262 392
	2 363
	-242
	-286

	2017
	622 695
	361 078
	261 617
	2 915
	-1 095
	-1 095

	2018
	614 617
	330 025
	284 592
	5 848
	1 829
	1 814


审计结果表明，普洱市城投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基本健全且得到执行，业务招待费逐年下降，2016年至2018年资产负债损益基本真实，合并的营业收入逐年上升，2018年扭亏为盈并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但审计也发现，普洱市城投公司在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企业重大经济决策和内部管理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
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1．长期股权投资账实不符1 500万元。2018年末，普洱市城投公司“长期股权投资/普洱市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科目余额1 500万元。
2．违规接待28.80万元，个别接待住宿单价超过规定标准。
3．需要关注的事项：（1）2018年末，普洱市城投公司资本公积余额277 042.43万元中包括以后年度需归还的债务139 700万元。（2）2018年末，普洱市城投公司实收资本5 000万元中包括以后年度需归还的债务2 000万元。（3）2016年至2018年，普洱市城投公司每年年末根据已完工市政道路交接书将“在建工程/市政道路”转入“固定资产/市政道路”，共计59 444.1 6万元。结转金额为对应道路在“在建工程”的账面金额，未办理竣工决算手续。（4）截至2018年12月31日，普洱城投置业有限公司开发的映山和园项目已完成销售，未结转收入和成本。（5）截至2018年12月31日，普洱城投置业有限公司开发的政府委托项目普洱人家已完成销售，未结转收入成本。
三、审计处理情况及建议
上述问题，市审计局已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出具了审计报告并下达了审计决定书。对会计核算方面存在的问题，要求普洱市城投公司及时调整账务处理，并在今后杜绝此类问题再次发生，对违规接待的问题要求普洱市城投公司今后杜绝此类问题再次发生。
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市审计局建议：一是严格遵守各项财经法规，正确反映企业资产负债损益情况；二是加强管理，认真贯彻各级文件精神。
四、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针对本次审计发现的问题，普洱市城投公司采取积极措施进行整改，对审计建议已积极采纳，并逐步落实；对期股权投资账实不符问题，普洱市城投公司已做账务调整处理；其余问题普洱市城投公司表态今后将严格按规定执行，杜绝此类问题再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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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65534819]普洱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2016年至2018年度资产负债损益情况审计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的规定，普洱市审计局于2019年4月至6月，对普洱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普洱市国资公司”）2016年至2018年度资产负债损益情况进行了审计，现将审计结果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普洱市国资公司成立于2003年7月，由普洱市国资委出资，注册资本30 000万元。
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财务报表反映，普洱市国资公司2016年至2018年资产、负债及损益情况如下（单位：万元）：
	年度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16年
	983338
	661 663
	321 675
	142
	163
	145

	2017年
	1540275
	1 212 965
	327 310
	445
	261
	200

	2018年
	1420479
	1 093 089
	327 390
	796
	387
	120


审计结果表明，普洱市国资公司2016年至2018年资产负债损益基本真实、合规，内控制度基本健全，连续三年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但在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及内部管理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
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1．“营业外支出”列支非本公司费用9.15万元。
2．以劳动保护费名义购买生活用品1.78万元发给职工，计入管理费用。
3．内部控制制度不健全、不细化，重大决策事项不规范。
三、审计处理情况及建议
上述问题，市审计局已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出具了审计报告。对营业外支出列支非本公司费用的问题，要求作账务调整，从企业留利中开支，不得计入成本；以劳动保护费名义购买生活用品发给职工的问题，要求清理收回冲减公司费用支出；内部控制制度不健全、不细化，重大决策事项不规范问题，责成进一步完善“三重一大”决策制度的具体实施办法。
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市审计局建议：一是普洱市国资公司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国家财经法规，细化“三重一大”制度实施细则，加强企业内部管理；二是认真学习并严格遵守企业财务通则和会计准则等财务会计制度，如实反映各项会计要素及其他相关信息，保证会计信息真实可靠。
四、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普洱市国资公司采取多种措施抓好审计整改工作，对审计建议已全部采纳，并逐步落实。对营业外支出列支非本公司费用的问题，公司已账务调整从企业留利中开支；以劳动保护费名义购买生活用品发给职工的问题，公司已向职工收回冲减公司费用支出；内部控制制度不健全、不细化，重大决策事项不规范问题，公司正制定和完善“三重一大”决策制度的具体实施办法，逐步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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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65534820]普洱市矿业发展有限公司2016年至2018年度资产负债损益情况审计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的规定，2019年4月至6月，普洱市审计局对普洱市矿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洱市矿业公司”)2016年至2018年度资产负债损益情况进行了审计，现将审计结果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普洱市矿业公司成立于2005年6月，由普洱市国资委出资，注册资金1 000万元。
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的财务报表反映，普洱市矿业公司2016年至2018年资产、负债及损益情况如下（单位：万元）：
	年度
	资产总额
	负债
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16年
	18 852
	159
	18693
	20
	413
	413

	2017年
	18 820
	199
	18620
	38
	433
	433

	2018年
	19 012
	355
	18657
	118
	124
	123


审计结果表明，普洱市矿业公司2016年至2018年资产负债损益基本真实、合规，内控制度基本健全，资产总额、净资产基本保持稳定，营业收入逐年增加，基本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在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和内部管理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
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1．收入未开具发票1.74万元。
2．采用包干方法报销住宿费9.50万元。
3．个别会计科目应用错误。
三、审计处理情况及建议
上述问题，市审计局已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出具了审计报告。针对收入未开具发票问题，责成今后对外发生经营业务收取款项应按发票管理办法向付款方开具发票；采用包干方法报销住宿费问题，要求认真贯彻执行国家有关差旅费管理规定；会计科目应用错误问题，要求调整账务处理。
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市审计局建议：一是认真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和《发票管理办法》等国家财经法规，完善内部管理，提高经营管理能力和水平；二是严格遵守企业财务通则和会计准则等财务会计制度，如实反映各项会计要素及其他相关信息，保证会计信息真实可靠。
四、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普洱市矿业公司采取多种措施抓好审计整改工作，对审计建议已全部采纳，并逐步落实。对收入未开具发票问题，公司已进行了整改；采用包干方法报销住宿费问题，公司于2017年12月修改了《差旅费管理办法》，住宿费由原包干使用改为标准内据实报销；会计科目应用错误问题，2018年底已进行了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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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65534821]普洱市路安服务有限公司2016年至2018年度资产负债损益情况审计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的规定，2019年4月至6月，普洱市审计局对普洱市路安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洱市路安公司”）2016至2018年度资产负债损益情况进行了审计，现将审计结果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普洱市路安公司前身为普洱安达劳动服务有限公司，2014年1月更名为普洱市路安服务有限公司，由普洱市国资委出资，注册资本为6 000万元。
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过的财务报表反映，2016年至2018年普洱市路安公司资产、负债及损益情况如下（单位：万元）：
	年度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16年
	23 589
	15 061
	8 528
	8 266
	1 604
	1 290

	2017年
	21 856
	12 354
	9 502
	8 015
	1 026
	788

	2018年
	20 285
	10 090
	10 195
	8 360
	1 134
	976


审计结果表明，普洱市路安公司2016年至2018年度资产负债损益基本真实合规，内控制度基本健全，三公经费逐年下降。资产、负债有所下降，净资产连续三年增加，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在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内部管理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规范问题。
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1．其他应收款长期挂账2021.30万元。
2．两项在建工程199.46万元，已竣工并通过验收投入使用，未结转固定资产。
3．财务会计报告不完整，会计报表缺少附注信息。
三、审计处理情况及建议
上述问题，市审计局已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出具了审计报告。针对其他应收款长期挂账问题，要求及时与有关债务人核对，认真清理往来款项，尽快收回应收款项；在建工程验收投入使用未结转固定资产问题，要求及时转为固定资产，并相应计提折旧；财务会计报告不完整，会计报表缺少附注问题，要求今后提供的会计报告应中编写附注，完整披露会计信息。
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市审计局建议：一是严格遵守企业财务通则和会计准则，严格按照规定进行账务处理，认真清理往来账目，及时了结有关事项,正确反映资产负债损益情况；二是加强对财务人员的培训，提高财务人员业务素质；三是加强在建工程项目和处置车辆的管理，及时了结有关事项，防止发生风险。
四、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普洱市路安公司采取多种措施抓好审计整改工作，对审计建议已全部采纳，并逐步落实。对其他应收款长期挂账问题，公司已进行了清理收回；在建工程验收投入使用未结转固定资产问题，公司已转入固定资产并计提折旧；财务会计报告不完整，缺少会计报表附注问题，公司从2019年起已提供了完整的财务会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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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65534822]普洱市绿色金融服务有限公司2016年至2018年度资产负债损益情况审计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的规定，普洱市审计局自2019年4月至6月，对普洱市绿色金融服务有限公司2016年至2018年度资产负债损益情况进行了审计，对有关事项进行了必要的延伸和追溯，现将审计结果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普洱市绿色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于2016年7月8日在普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成立，属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国有企业，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 200万元。
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的财务报表反映，公司资产、负债及损益情况如下（单位：万元）：
	年度
	总资产
	负债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16
	12087
	10110
	1977
	308
	-23
	-23

	2017
	12634
	10265
	2369
	1433
	515
	392

	2018
	13257
	10605
	2652
	1317
	378
	283


审计结果表明，普洱市绿色金融服务有限公司2016年至2018年资产负债损益基本真实、合规，资产、净资产均逐年上升，2017年和2018年均为盈利，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但审计也发现公司在遵守财经法规、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内部管理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
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1．违规发放绩效6.76万元。
2．资产和利润不实2.60万元。
3．需要关注的事项：（1）普洱市绿色金融服务有限公司注册资金12 000万元，截至2018年12月31日，实收资本2 000万元，为普洱市绿色经济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实际出资额。（2）截至2018年12月31日，普洱市绿色金融服务有限公司共有5笔风险业务的款项未收回。
三、审计处理情况及建议
上述问题，市审计局已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出具了审计报告并下达了审计决定书。对违规发放绩效的问题，要求普洱市绿色金融服务有限公司追回违规发放金额；对会计核算方面存在的问题，要求普洱市绿色金融服务有限公司及时调整账务处理，并在今后杜绝此类问题再次发生。
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市审计局建议：一是加强学习，提高会计核算的真实完整性；二是强化管理，加强内控，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四、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针对本次审计发现的问题，普洱市绿色金融服务有限公司采取积极措施进行整改，对审计建议已积极采纳，并逐步落实。对违规发放绩效的问题，已追回违规金额并上缴省财政；对资产和利润不实问题，已进行调账处理；其余问题普洱市绿色金融服务有限公司表态今后将严格按规定执行，杜绝此类问题再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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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65534823]普洱市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2016年至2018年度资产负债损益情况审计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的规定，普洱市审计局自2019年4月至6月，对普洱市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普洱市中小企业担保公司）2016年至2018年度资产负债损益情况进行了审计，对有关事项进行了必要的追溯和延伸，现将审计结果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普洱市中小企业担保公司是经普洱市人民政府同意、云南省财政厅批准，于2006年9月25日成立的“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国有独资公司，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过的财务报表反映，公司资产、负债及损益情况如下（单位：万元）：
	年度
	总资产
	负债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16
	11851
	1432
	10419
	599
	98
	54

	2017
	12426
	1977
	10449
	480
	88
	51

	2018
	12677
	2196
	10481
	785
	91
	52


审计结果表明，普洱市中小企业担保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基本健全，业务招待费逐年下降，2016年至2018年资产负债损益基本真实，资产、负债、净资产逐年上升，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净利润基本保持稳定，国有资产连续三年实现保值增值。但审计也发现，普洱市中小企业担保公司在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企业重大经济决策和内部管理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
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1．长期股权投资2 000万元，账实不符。
2．账务处理不规范200万元。
3．违规报销移动电话费3.95万元。
4．违规发放实物2.69万元。
5．监事会未按规定履行职责，形同虚设。
6．需要关注的事项：截至2018年12月31日，尚有2 658.97万元代偿和应收其他款项未收回。
三、审计处理情况及建议
上述问题，市审计局已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出具了审计报告并下达了审计决定书。对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方面的问题要求普洱市中小企业担保公司及时调整账务处理；对违规报销移动电话费的问题，要求普洱市中小企业担保公司清退收回；对违规发放实物的问题及监事会未按规定履行职责的问题，要求普洱市中小企业担保公司在今后杜绝此类问题再次发生并应按规定履行职责。
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市审计局建议：一是严格执行财经法规，规范津补贴。二是加强内控，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四、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针对本次审计发现的问题，普洱市中小企业担保公司采取积极措施进行整改，对审计建议已积极采纳，并逐步落实。对违规报销移动电话费的问题，普洱市中小企业担保公司已清退追回；对长期股权投资账实不符及账务处理不规范问题，普洱市中小企业担保公司已进行调账处理；其余问题普洱市中小企业担保公司表态今后将严格按规定执行，杜绝此类问题再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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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65534824]普洱新华国茶有限公司2016年至2018年度
资产负债损益情况审计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的规定，普洱市审计局于2019年4月至6月，对普洱新华国茶有限公司2016年至2018年度资产负债损益情况进行了审计，现将审计结果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普洱新华国茶公司前身是2010年2月注册成立的国有独资公司，2017年以前公司名称为普洱市天下普洱茶国有限公司，2016年公司增资扩股引入香港新华集团，注册资本人民币10 172万元，由普洱市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和新华（西南）投资有限公司各出资5 086万元，持股比例均为50%。实收资本1000万元，普洱市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和新华（西南）投资有限公司各500万元。
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过的财务报表反映，普洱新华国茶公司2016年至2018年资产、负债及损益情况如下（单位：万元）：
	年度
	总资产
	负债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16
	10,215
	6,789
	3,425
	552
	-490
	-490

	2017
	14,368
	6,471
	7,897
	375
	-563
	-563

	2018
	12,702
	4,647
	8,055
	1,695
	161
	161


审计结果表明，普洱新华国茶公司2016年至2018年资产负债损益基本真实、合规，2018年营业收入较以往有一定增加，并扭亏为盈，净资产逐年增加，实现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但在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内部管理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
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1．少列资产和资本公积1856.08万元。
2．虚列固定资产和应付款项6.23万元。
3．其他需要关注的事项：（1）存货金额大、周转慢。（2）企业客户单一。（3）应付农民专业合作社茶叶款418万元，长期未付。
三、审计处理情况及建议
上述问题，市审计局已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出具了审计报告，对存在问题，要求普洱新华国茶公司按规定履行必要的审批手续或核实有关情况后，进行相应的账务调整。
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市审计局建议：一是严格遵守财经法规，准确反映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二是加强企业经营管理，拓展销售渠道。
四、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对审计发现的问题，普洱新华国茶公司进行了整改，对少列资产和资本公积1 856.08万元的问题，说明了未进行账务调整的理由；对虚列固定资产和应付款项6.23万元，已进行核实并调整账务；对其他问题及审计建议，普洱新华国茶公司表示将采取扩大销售渠道，提高存货周转率；同时表示，公司将严格遵守等相关法律法规，准确核算公司各项业务，提高企业经营管理能力和水平，提高资产利用效率，确保国有资产真实、安全、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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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65534825]普洱市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2016年至2018年度资产负债损益情况
审计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的规定，普洱市审计局于2019年4月至6月，对普洱市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洱市国投集团公司）2017年至2018年度资产负债损益情况进行了审计，现将审计结果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普洱市国投集团公司是由普洱市国资委批准成立的国有独资公司，于2017年5月工商注册登记，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0亿元，实收资本1亿元人民币，股东为普洱市国资委。2018年12月31日，普洱市国投集团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共有职工39人，其中集团公司本部有8人，集团公司本部有车辆1辆。
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过的财务报表反映，普洱市国投集团公司2017年至2018年资产、负债及损益情况如下（单位：万元）：
	年度
	总资产
	负债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17
	47 779
	47 760
	19
	29
	37
	19

	2018
	56 898
	46 906
	9 992
	64
	-27
	-27


审计结果表明，普洱市国投集团公司2017年至2018年资产负债损益基本真实合规，总资产、净资产、营业收入上升，实现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但在遵守财经法规、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内部管理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
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1．企业内部控制制度不完善。普洱市国投集团公司未制定合同管理制度、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对外借款管理制度、预算管理制度。
2．需要关注的事项：（1）未按规定分配控股公司利润561万元。（2）与其他股东共同投资企业，未签订投资协议。
三、审计处理情况及建议
上述问题，市审计局已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出具了审计报告，对存在问题要求普洱市国投集团公司健全和细化内部控制制度，并组织实施。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市审计局建议：一是严格执行财经法规，加强财务管理。二是加强企业管理，完善内部管理制度。
四、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针对审计发现问题，普洱市国投集团公司进行了整改，对企业内部控制制度不完善的问题，召集集团各部门和子公司分别研究整改措施，要求各部门各子公司立足企业健康经营管理、稳健发展，认真研究相关配套制度，制定建立健全完善制度的计划，并严格按照计划开展工作；对其他问题和审计建议，普洱市国投集团公司已进行整改和采纳，多收的利润已退回，未签订的协议已完成补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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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65534826]普洱市水务有限责任公司2016年至2018年度资产负债损益情况审计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的规定，普洱市审计局于2019年4月至6月，对普洱市水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普洱市水务公司）2016年至2018年度资产负债损益情况进行了审计，现将审计结果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普洱市水务公司成立于2012年8月31日，由普洱市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市住建局负责行业管理和业务指导，公司注册资本34 200万元，其中普洱市国资委出资29 200万元，持股85.38%，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出资5 000万元，持股14.62%。现有六座自来水厂，总供水规模为每日8.1万吨，有污水处理厂三座，总处理规模为每日5.1万吨。
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过的财务报表反映（2018年为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导致保留意见的原因是企业1.52亿元应收款及实收资本待处理），普洱市水务公司2016年至2018年资产、负债及损益情况如下（单位：万元）：
	年度
	总资产
	负债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16
	239 734
	186 439
	53 295
	5 694
	245
	197

	2017
	184 932
	127 804
	57 128
	6 631
	63
	44

	2018
	178,055
	126 910
	51 145
	7 057
	98
	70


审计结果表明，普洱市水务公司2016年至2018年资产负债损益基本真实、合规，营业收入逐年增加，但利润总额并未相应增加，净资产呈下降趋势，未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企业在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内部管理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
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1．往来款长期挂账846.11万元。
（1）应收款项长期挂账169.09万元。
（2）应付款项长期挂账677.02万元。
2．已交付使用未及时转为固定资产373.31万元。
三、审计处理情况及建议
上述问题，市审计局已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出具了审计报告，对存在问题，要求普洱市水务公司及时与有关债务人核对，并认真清理往来款项，确实无法收回的款项，按规定报有关部门批准后核销，切实控制财务风险。
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市审计局建议：一是加强沟通汇报，推进落实公司增减资工作；二是加强往来款项管理，及时清理债权债务。
四、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针对审计发现问题，普洱市水务公司进行了整改，一是与有关债务人和债权人核对数据，对确实无法收回的应收款项和无法支付的应付款项，上报普洱市国资委批准后进行核销，控制财务风险；二是对于建设项目和固定资产管理中未审计验收的主城区雨水管网工程，表示将尽快提交审计，完善验收手续后进行结转固定资产；未结转的三水厂工程尽快结转；积极组织联合国项目验收工作，结转固定资产；需要报废处理的莲花水厂和西城区污水厂工程，上报普洱市国资委批准后进行核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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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65534827]普洱市铁路投资有限责任公司2016年至2018年度资产负债损益情况审计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的规定，普洱市审计局于2019年4月至6月，对普洱市铁路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普洱市铁投公司）2016年至2018年度资产负债损益情况进行了审计，对有关事项进行了必要的追溯和延伸，现将审计结果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普洱市铁投公司是于2015年12月24日成立的国有独资公司。公司注册资金25 000万元，股东为普洱市国资委。2018年12月31日有在职工22名（含劳务用工4人），车辆2辆。
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过的财务报表反映，普洱市铁投公司2016年至2018年资产、负债及损益情况如下（单位：万元）：
	年度
	总资产
	负债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16
	138029
	133015
	5014
	218
	19
	14

	2017
	135559
	130256
	5303
	1322
	413
	294

	2018
	144812
	139414
	5398
	3316
	219
	152


审计结果表明，普洱市铁投公司2016至2018年资产负债损益基本真实、合规，营业收入、净资产有一定的增长，实现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但在遵守财经法规、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内部管理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
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1．企业内控制度不完善。普洱市铁投公司内控制度不完善、不细化，未制定合同管理制度、对外借款管理制度、工程项目管理制度、物资采购管理制度，“三重一大”实施细则未具体明确重大事项和大额资金标准。
2．大额资金运作未报普洱市国资委备案18 000万元。普洱市铁投公司2017年2月购买18 000万元理财产品未报普洱市国资委备案。
3．需要关注的事项：（1）借款利息记入长期待摊费用，2018年末净额5 336.50万元。（2）借出资金未签订借款协议。（3）普洱市铁投公司对外借出资金余额较大。
三、审计处理情况及建议
上述问题，市审计局已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出具了审计报告，对存在问题，要求健全和细化内部控制制度并组织实施，大额资金运作未报普洱市国资委备案问题，已移送有关部门处理。
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市审计局建议：一是健全内控制度，加强资金管理；二是严格执行财经法纪，确保资金运作安全。
四、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针对审计发现问题，普洱市铁投公司进行了整改，一是制定和完善了《合同管理制度》、《物资采购管理制度》等五项内部管理制度；二是未报备的问题，普洱市国资委已给予相应的处理；对其他问题及审计建议，普洱市铁投公司已进行账务调整、收回本息，同时表示将认真学习有关政策法规及相关财经法规知识，完善企业内部管理制度，加强管理，合理高效使用资金，保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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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65534828]云南普洱粮食储备库2016年至2018年度
资产负债损益情况审计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的规定，普洱市审计局于2019年4月至6月，对云南普洱国家粮食储备库2016年至2018年度资产负债损益情况进行了审计，现将审计结果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云南普洱粮食储备库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化管理事业单位。2018年末在职员工31人，公司内设仓储管理科、财务统计科、综合管理科三个科室。拥有车辆5辆，报停车辆2辆，实际在用3辆。
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过的财务报表反映，云南普洱粮食储备库2016年至2018年资产、负债及损益情况如下（单位：万元）：
	年度
	总资产
	负债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16
	9539
	7444
	2095
	4740
	608
	608

	2017
	9349
	6746
	2603
	5648
	554
	554

	2018
	8894
	6212
	2682
	5579
	60
	60


审计结果表明，普洱粮食储备库2016年至2018年资产负债损益基本真实、合规，资产、负债逐年下降，营业收入相对稳定、利润总额逐年下降，净资产逐年增加，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但在执行财经法规、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内部管理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
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1．部分粮食销售未开具发票。
2．购买茶粉0.39万元。
3．差旅费管理办法执行不到位11.49万元。
4．会计核算不规范276万元。
三、审计处理情况及建议
针对上述问题，普洱市审计局已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出具了审计报告，下达了审计决定书。一是对部分粮食销售未开具发票和购买茶粉的问题，依法移送有关部门处理；二是对差旅费管理办法执行不到位的问题，要求普洱粮食储备库按差旅费管理办法的规定完善出差审批程序；三是对会计核算不规范的问题，责成普洱粮食储备库按规定进行账务调整。
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市审计局建议：一是严格遵守财经法规及相关内部管理规定；二是妥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
四、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对审计发现的问题，云南普洱粮食储备库认真进行了整改。一是对部分粮食销售未开具发票，组织企业负责人和财务人员学习了税收的相关知识，上缴了税务行政处罚款0.6万元，从2020年1月开始涉及的业务一律开具发票；二是对购买茶粉的问题，普洱国家粮食储备库支委会决定从当事人工资中扣回购买茶粉支出的款项，并要求当事人在支委会上进行自我检讨；三是对差旅费管理办法执行不到位的问题，表示今后将严格按照差旅费管理办法的规定，完善出差审批程序；四是对会计核算不规范276万元的问题进行了账务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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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65534829]普洱市茶城旅游开发有限公司2016年至2018年度资产负债损益情况审计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的规定，普洱市审计局于2019年4月至6月，对普洱市茶城旅游开发有限公司2016年至2018年度资产负债损益情况进行了审计，现将审计结果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普洱市茶城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于2007年1月22日，注册资金1000万元，由普洱市国资委出资，经营业务涉及旅游项目开发建设、经营管理，会展服务等。
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过的财务报表反映，普洱市茶城旅游开发有限公司2016年至2018年资产、负债及损益情况如下（单位：万元）：
	年度
	总资产
	负债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16
	2656
	1613
	1043
	0
	-25
	-25

	2017
	2668
	1662
	1006
	20
	-37
	-37

	2018
	1978
	1205
	773
	1
	-99
	-99


审计结果表明，普洱市茶城旅游公司2016年至2018年资产负债损益基本真实、合规，营业收入不稳定，亏损逐年增加、净资产逐年下降，未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存在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不规范、以前年度审计发现问题整改不到位等问题。
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1．会计核算不规范220万元。
2．固定资产报废处置未报主管部门备案12.48万元。
三、审计处理情况及建议
针对上述问题，普洱市审计局已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出具了审计报告，下达了审计决定书。一是对会计核算不规范的问题，责成普洱市茶城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进行调整；二是对固定资产报废处置未报主管部门备案的问题，责成普洱市茶城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将上述处置资产事项报普洱市国资委备案，并杜绝此类问题再次发生。
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市审计局建议：一是加大往来款项的清理；二是加大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力度。
四、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对审计发现的问题，普洱市茶城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认真进行了整改。一是对会计核算不规范的问题进行了账务调整；二是对固定资产报废处置已上报普洱市国资委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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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65534830]普洱市民族歌舞团有限责任公司2016年至2018年度资产负债损益情况审计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的规定，普洱市审计局于2019年4月至6月，对普洱市民族歌舞团有限责任公司2016年至2018年度资产负债损益情况进行了审计，现将审计结果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普洱市民族歌舞团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12年5月28日，由财政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普洱市民族歌舞团整体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注册资本100万元，由普洱市国资委出资；经营业务涉及：演艺娱乐、文化传煤、艺术培训及指导等。
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过的财务报表反映，普洱市民族歌舞团有限责任公司有限公司2016年至2018年资产、负债及损益情况如下（单位：万元）：
	年度
	总资产
	负债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16
	363
	105
	258
	38
	30
	30

	2017
	365
	82
	283
	39
	29
	29

	2018
	248
	5
	243
	118
	-33
	-33


审计结果表明，普洱市民族歌舞团公司2016年至2018年资产负债损益基本真实、合规，营业收入逐年增加，但利润总额逐年下降，2018年发生亏损、且未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存在执行财经法规不到位和内部管理制度不健全等问题。
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1．培训收入未向付款方开具发票。
2．内部管理制度不健全。
3．固定资产报废处置未报主管部门备案19.47万元。
三、审计处理情况及建议
针对上述问题，普洱市审计局已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出具了审计报告，下达了审计决定书。一是对培训收入未向付款方开具发票的问题，责成普洱市民族歌舞团今后严格按规定执行；二是对内部管理制度不健全的问题，要求普洱市民族歌舞团公司应健全和细化内部控制制度并严格执行；三是对固定资产报废处置未报主管部门备案的问题，责成普洱市民族歌舞团公司将上述处置资产事项报普洱市国资委备案。
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普洱市审计局建议严格执行国家有关财经政策法规，完善内部管理制度。
四、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对审计发现的问题，普洱市民族歌舞团有限责任公司认真进行了整改。表示今后将严格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的规定执行，一律向付款方开具发票，不以普通收据代替；修改和完善了固定资产管理制度、劳动合同制度、收入管理制度、业务招待费管理制度、差旅费管理制度，并按照制度执行；固定资产报废处置已上报普洱市国资委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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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65534831]普洱市公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2016年至2018年度资产负债损益情况审计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的规定，普洱市审计局于2019年4月至6月，对普洱市公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2016年至2018年度资产负债损益情况进行了审计，现将审计结果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普洱市公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于2006年10月经普洱市人民政府批准成立，由普洱市国资委出资设立的国有独资公司，注册资本5000万元。公司没有单独设立职能部门和员工岗位，所有岗位均为普洱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人员兼职，公司不设董事会、监事会，设一名执行董事、一名监事。
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过的财务报表反映，普洱市公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2016年至2018年公司资产、负债及损益情况如下（单位：万元）：
	年度
	总资产
	负债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16
	401351
	304051
	97300
	
	
	

	2017
	401285
	303985
	97300
	
	
	

	2018
	404738
	307438
	97300
	
	
	


审计结果表明，普洱市公路开发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相对健全完善，执行基本有效。但在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企业重大经济决策和内部管理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
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1．未计提和收取出借资金利息378.01万元。
2．负债不实。
3．贷款贴息资金长期挂59 292.07万元。
4．往来款项长期挂账94.22万元。
5．已建成并投入使用的13个建设项目未及办理竣工决算和移交业主单位。
三、审计处理情况及建议
针对上述问题，普洱市审计局已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出具了审计报告，下达了审计决定书。一是对未计提和收取出借资金利息的问题，责成普洱市公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催收借款利息，并移送有关部门追究责任；二是对负债不实的问题，责成普洱市公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及时进行清理，并作调整账务处理；三是对贷款贴息资金长期挂的问题，责成普洱市公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及时进行清理，并作调整账务处理；四是对往来款项长期挂账的问题，责成普洱市公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对长期挂账款项及时进行清理，保证资产、负债的真实和完整；五是对已建成并投入使用的13个建设项目未及办理竣工决算和移交业主单位的问题，要求普洱市公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应积极与有关部门联系，确定项目业主，办理项目竣工结算和工程验收等相关手续，及时将已投入使用项目移交业主单位管理。
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普洱市审计局建议：一是加强合同管理；二是加强财务基础工作，提高财务管理水平；三是切实抓好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
四、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对审计发现的问题，普洱市公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认真进行了整改。一是已于2020年1月21日收回利息378.01万元；二是对负债不实、贷款贴息资金长期挂及已建成并投入使用的13个建设项目未及办理竣工决算和移交业主单位的问题，公司说明所有公路建设项目为代建项目竣工结算前冲减项目在建工程，势必造成日后项目竣工结算及资产移交时投入成本不实，表示计划待项目竣工结算结束及资产移交手续完善后做相应账务调整，完成在建工程转固定资产财务核实工作；三是对往来款项长期挂账的问题，公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于2019年4月对预付款长期挂账的51.78万元做相应的调账处理，对应付款42.44万元属于普洱市方圆地理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的建设用地勘测定界费，表明需双方对账及收到前期费用才能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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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的规定，普洱市审计局于2019年4月至6月，对普洱交通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6至2018年度资产负债损益情况进行了审计，现将审计结果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普洱交通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是经普洱市人民政府批准，由普洱市国资委出资设立的国有独资公司，注册资本5000万元。主要从事铁路、公路、轨道交通、水运等交通基础设施及火车站等业务。
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过的财务报表反映，普洱市交通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6年至2018年公司资产、负债及损益情况如下（单位：万元）：
	年度
	总资产
	负债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16
	1393952
	933777
	460175
	403
	276
	194

	2017
	2023477
	1090180
	933297
	1669
	2410
	2054

	2018
	2093630
	1156198
	937432
	22000
	4073
	3154


审计结果表明，普洱交通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相关管理制度基本健全、执行基本有效，三公经费逐年下降。但存在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企业重大经济决策和内部管理等方面存在一些问题。
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1．应缴未缴非税收入10.85万元。
2．监事会履行职责不到位。
3．个别制度不完善或执行不到位。
4．应收未收出借资金利息383.83万元。
5．少计借出资金利息收入4 038.87万元。
6．少计贷款利息支出4 111.48万元。
7．负债不实。
8．会计核算不规范253.95万元。
9．会计信息披露不完整。
10．已建成竣工验收并投入使用的11个项目，未办理移交生产或使用手续。
三、审计处理情况及建议
针对上述问题，普洱市审计局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出具了审计报告，下达了审计决定书。一是责成普洱交通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将应缴未缴非税收入10.85万元上缴市财政；二是普洱交通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监事会今后应按规定履行职责，发挥监督作用；三是责成普洱交通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按照相关规定对《出差管理制度（试行）》进行修改完善，细化住宿费、交通工具和伙食费等条款，严格控制费用开支范围和标准；四是责成普洱交通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催收借款利息，并移交有关部门追究责任；五是责成普洱交通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对未确认的借出资金利息收入和负债不实，应及时进行清理并调整账务，今后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等相关规定办理会计核算；六是普洱交通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今后应按规定的会计处理方法处理经济业务；七是普洱交通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应在以后年度提供的财务报告中编写附注，对外完整披露会计信息。八是普洱交通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应积极与有关部门联系，确定项目业主，办理项目竣工结算和工程验收等相关手续，及时将已投入使用项目移交业主单位管理。
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普洱市审计局建议：一是加强财经法规的学习，进一步提高财务管理水平；二是切实抓好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
四、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对审计发现的问题，普洱交通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认真进行了整改。一是应缴未缴非税收入10.85万元已上缴国库；二是表示今后将严格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每年度至少召开一次监事会，履行职责、发挥监督作用；三是公司对《出差管理制度（试行）》进行修改完善，细化相关条款，严格控制费用开支范围和标准；四是于2020年1月21日收回利息383.83万元；五是2019年末已按借款合同约定利率计提应收利息，确认“其他应收款”，同时冲减“在建工程”的账务处理；六是已按会计核算要求对应支付各融资机构的贷款利息进行计提，增加当期的“在建工程”及“应付利息”账务核算；七是对少计的职工薪酬进行了补提，少计的管理费用已在2018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时对管理费用进行了纳税调整；八是2019年已要求提供的财务审计报告中需编写附注，对外披露完整会计信息；九是说明所有公路建设项目为代建项目，竣工结算前冲减项目在建工程，势必造成日后项目竣工结算及资产移交时投入成本不实，表示计划待项目竣工结算结束及资产移交手续完善后做相应账务调整，完成在建工程转固定资产财务核实工作。
